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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 的 重 要
性 不 僅 止 於 其 所 保
護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 公 約 》 也 建 立 了 負
責 監 督 締 約 國 履 行 條
約 義 務 情 況 的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 在 這 個 體 系 中 ，
如 果 個 人 因 其 條 約 所
載 之 權 利 受 到 侵 犯 ，
可 以 在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對 其 國 家 提 

出 訴 訟 。

《歐洲人權公約》

1950年11月4日在羅馬簽署，《歐洲人權公約》是第一份具體化並
使《世界人權宣言》所揭櫫的各項權利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公
約》規定了國家決不可侵犯的權利，例如生命權與禁止酷刑；同時，
《公約》也保護了在民主社會中只有必要時才能以法律予以限制的權
利，例如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尊重私人與家庭生活的權利等。		

此外，也透過議定書的通過，在《公約》本文之外增加了諸如廢除
死刑、對財產權的保護、自由選舉、自由遷徙等權利。	

《歐洲人權法院》

作為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的司法機構，歐洲人權法院不
僅審查個人提出之聲請，也審查一國對《公約》其他締約國提出的國
家間聲請。前已有共	47	個國家承諾保障在其管轄下的所有人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無論他們是否是國民、是否是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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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現代工具的《歐洲人權公約》

歐洲人權法院依據當今社會現實對《公約》進行「動態」解釋，
給予了《公約》強大的力量與現代性。透過判例法，歐洲人權法
院延伸了《公約》中所揭櫫的權利，並應用於包含新科技、生物
倫理、環境議題等，在《公約》通過當時完全無法預測或想像的
情況。《公約》也應用於恐怖主義、移民等社會性或敏感議題。	

透過修改國內法法律和實踐以使其與《公約》一致，締約國使該國
每個人都可以受益於人權保護機制的進一步發展。歐洲人權法院的
一個判決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所有人。判決執行的監督由歐洲理事
會的行政機構，即部長委員會（Committee	of	Ministers）負責。

以下列舉歐洲人權法院造成改變的案例：

•	 塞普勒斯廢除了成人之間合意同性戀關係的刑事罪責、

•	 丹麥不再強制要求國民加入工會、

•	 法國承認婚生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	 英國禁止了公立學校中的體罰、

•	 瑞士頒布了規範電話竊聽的法律、

•	 多個國家針對過度延宕的訴訟程序成立了申訴機制作為補
救。

《公約》的影響力

歐洲人權法院的重大影響力來自其具有約束力的判決。被發現侵犯
《公約》權利的締約國被要求對聲請人遭受的損害提供賠償，並應
儘可能地補救該侵害造成的後果。締約國還必須確保不會發生類似
的侵害行為，也就是不再讓任何人成為此種侵犯的受害者。在現實
中，這通常會造成該國法律的改變。

判例法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非常豐富，並涉及許多不同的主題。法院最
常判定違反《公約》的行為，通常與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相關，可
能涉及審判不公或訴訟程序時間過長。對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以
及財產權的侵犯也是常見的違反《公約》的行為。

法院也曾對許多社會議題進行裁決，包含人工流產、協助自殺、搜
身、家庭內奴役、同性婚姻收養、在學校配戴宗教象徵、保護新聞
記者訊息來源、DNA	數據留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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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機制的改革

自	1959	年成立以來，歐洲人權法院已經審理過約	910,000	份聲
請，透過下達判決、裁定、或不受理。

面對越來越多的案件，歐洲理事會成員國通過了數個《公約》議定
書以改善並加強原初創設的監督機制。新的司法機構也被引入，以
處理最單純的案件。

同時，為了提高其效率並精簡資源使用，歐洲人權法院也改革了
其工作方法。例如引入「前導審判程序」以處理大量的類似聲請
案件，亦即肇因於國內法律違反《公約》所造成「系統性問題」。	

法院也採用了優先順序政策，以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來決定聲
請案件的處理順序。

《公約》的誕生緣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締約國欲將戰爭的殘虐
封存於歷史的決心。1949年，十個國家設立了歐洲理事會，以確保
全歐洲對人權、民主與法治的尊重。隔年，十二個國家通過了《公
約》，並設立了一個法院來確保各國履行其承諾──一個對這些國
家具有管轄權、能要求他們修正其法律的國際法院。

《公約》在今天比以往更是歐洲理事會的基礎，任何希望加入的國
家都必須簽署並批准公約。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已在歐洲諸國被
遵循；也得到歐洲以外多國法院之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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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對任何人施加酷刑或以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方式對待。

禁止酷刑

締約國應確保在他們的領土或受其管
轄領地上的每個人享有本公約所規定
的權利與自由。

尊重人權之義務

任何人不能被當成奴隸，或被要求從
事強迫勞動。

禁止奴隷制度和強迫勞動

每個人的生命權應受到法律的保障。
生命權

人人有權享有自由。所有被逮捕的人
都有權利在短時間內被告知逮捕的理
由。他們應該被直接帶到法院，並且
在合理的時間內接受審判，或者在審
判前先釋放。

由與人身安全的權利

附錄 1：公約綱要

私人和家庭生活被尊重的權利

所有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其住宅
和通訊都有權受到尊重。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所有人都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之
自由。他們可以公開或私下信奉宗
教，並變更他們的信仰。

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權在合理時間內，由獨立
且公正的法院給予公平的審訊。

所有被控告犯罪的人在被證明有罪之
前都是無辜的。他們應被迅速告知被
控告的罪名，並且能為辯護做準備。
如果他們無力自行聘僱律師，他們有
權被由國家所聘僱的律師代理。

不可處罰法律所無之罪

任何人不可被判有罪，除非事件發
生時的法律有此罪名。

表達的自由

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包括持有
意見的自由以及分享和接受資訊與
想法的自由。

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10 條

第 9 條

第 8 條

第 7 條

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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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參加和平集會以及加入
社團的權利。這包括組織工會以及
加入工會的自由。

集會與結社的自由

每個人都有結婚和組織家庭的權利。
婚姻的權利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聲請的權利是
絕對的。國家不可在任何情況下妨
礙本權利。

個人聲請

本公約的各項自由和權利適用於所
有人，無論其性別、膚色、宗教、
政治立場、或民族本源等因素。

禁止歧視

所有人當其權利受侵害時，都必須能
夠向法院投訴。

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權保有財產並使用其所有
物。

財産的保護

每個人都有權以秘密投票參與立法機
關（亦即國會）和歐洲議會之選舉。

自由選舉的權利

一個國家內之合法居民可以在該國境
內自由遷徙並選擇他們的住處。

遷徙的自由

任何人不得被國家宣判或執行死刑。
廢除死刑

刑事事件上訴之權利	刑事上被判決有
罪之人有權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

刑事事件上訴之權利

每個人都有受教育和教導的權利。
受教育的權利

第 7 議定書第 2 條

第 6 議定書第 1 條

第 4 議定書第 2 條

第 1 議定書第 3 條

第 1 議定書第 2 條

第 1 議定書第 1 條

第 34 條

第 14 條

第 13 條

第 12 條

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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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間的平等

所有人若受法院錯誤地判決有
罪，都有權獲得補償。

錯誤的有罪判決之補償

任何人不得因相同罪行接受二次審
判，除非確有新事證。

不受二次審判或懲罰的權利

婚姻配偶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
包括相互之間以及對兒女。

所有人都必須能夠行使其權利而不
因性別、膚色、政治或宗教信仰、
或民族本源等理由而受歧視。

歧視的一般禁止

即使在戰時也禁止死刑。
廢除死刑

	� 比利時王國代表：	Paul VAN ZEELAND

	� 丹麥王國代表：	Otto Carl MOHR

	� 法蘭西共和國代表：	Robert SCHUMAN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	Walter HALLSTEIN

	� 冰島共和國政府代表：	Petur BENEDIKTSSON

	� 愛爾蘭共和國代表：	Seán MAC BRIDE

	� 義大利共和國代表：	Carlo SFORZA

	� 盧森堡大公國代表：	Joseph BECH

	� 荷蘭王國代表：Dirk STIKKER

	� 挪威王國代表：Halvard Manthey LANGE

	� 薩爾邦政府代表：Edgar HECTOR

	� 土耳其共和國代表：Mehmet Fuat KÖPRÜLÜ

	�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代表：Ernest DAVIES

附 錄 2 ： 《 歐 洲
保 障 人 權 和 基 本
自 由 公 約 》 （ 通
常 稱 為 《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 ） 的 簽
署 國 

(1950年11月4日，羅馬）

第 13 議定書第 1 條

第 12 議定書第 1 條

第 7 議定書第 5 條

第 7 議定書第 4 條

第 7 議定書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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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建立歐洲理事會的《倫敦條約》

1949年5月5日

在羅馬簽署了《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
由公約》，即眾所周知的《歐洲人權公
約》。

1950年11月4日

《歐洲人權公約》生效。

1953年9月3日

歐洲理事會諮詢委員會舉辦歐洲人權法
院第一屆法官選舉。

1959年1月21日

附錄 3：重要日期

歐洲人權法院在	“Lawless	訴愛
爾蘭”	案宣判其第一個判決。

1960年11月14日

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11	號議定書，
設立一個新的法院，以單一的常設法院
取代了以往的監督制度。

1998年11月1日

創立了新的司法機構以加快案件的處
理，法官的任期改為九年、不能連任。

201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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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議定書》

（通常稱為《第1 號議定書》）：揭
櫫了新的權利，特別是和平享有財
產的權利、受教育權以及由秘密投
票進行自由選舉的權利。

生效日期：1954年5月18日

第2 號議定書

授與法院於部長委員會要求時，向
其提供諮詢意見之權力。

生效日期：1970年9月21日

第3 號議定書

對《公約》原第	29、30	和	34	條進行
修正。

生效日期：1970年9月21日

第4號議定書

規定禁止因未履行合同義務而
被監禁、遷徙自由和自由選擇
住所的權利、禁止驅逐國民與
集體驅逐外國人。

生效日期：1968年5月2日

附錄 4：《公約》的議定書

第5 號議定書

對《公約》原第	22、40	條進行修正。
生效日期：1971年12月20日

第6 號議定書

關於廢除死刑。
生效日期：1985年3月1日

第7號議定書

規定在刑事程序中上訴的權利、
對不正判決要求賠償的權利、一
事不再審或再罰的權利、配偶之
間的平等權。

生效日期：1988年11月1日

第8 號議定書

修正了歐洲人權委員會的職能
生效日期：199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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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 號議定書

規定申請人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要求
法院處理他們案件的權利。

生效日期：1994年10月1日

第10 號議定書

改善以往《公約》的監督程序
（本議定書因第	11號議定書的
生效而失去了目的）

簽署日期：1992年3月25日

第11 號議定書

設立「新法院」。
生效日期：1998年11月1日

第12 號議定書

規定對歧視的普遍禁止。
生效日期：2005年4月1日

第13 號議定書

關於在任何情況下須廢除死刑。
生效日期：2003年7月1日

第14 號議定書

為最單純的案件設立新的司法機構
和新的受理標準。本議定書亦將法
官的任期從	6	年延長到	9	年，不
得連任。

生效日期：2010年6月1日

第15 號議定書

引入了輔助性原則和裁量餘地主
義。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聲請的期
限，從國內終審判決後	6	個月縮短
為	4	個月。

簽署：2013年6月24日（尚未生效）

第16 號議定書

允許締約國的最高審級法院向歐洲
人權法院尋求諮詢意見。

生效日期：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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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歐洲人權公約》（第005號公
約）的簽署和批准清單

簽署 批准 生效

阿爾巴尼亞 13/07/1995 02/10/1996 02/10/1996

安道爾 10/11/1994 22/01/1996 22/01/1996

亞美尼亞 25/01/2001 26/04/2002 26/04/2002

奧地利 13/12/1957 03/09/1958 03/09/1958

亞塞拜然 25/01/2001 15/04/2002 15/04/2002

比利時 04/11/1950 14/06/1955 14/06/1955

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納 24/04/2002 12/07/2002 12/07/2002

保加利亞 07/05/1992 07/09/1992 07/09/1992

克羅埃西亞 06/11/1996 05/11/1997 05/11/1997

塞普勒斯 16/12/1961 06/10/1962 06/10/1962

捷克 21/02/1991 18/03/1992 01/01/1993

丹麥 04/11/1950 13/04/1953 03/09/1953

愛沙尼亞 14/05/1993 16/04/1996 16/04/1996

芬蘭 05/05/1989 10/05/1990 10/05/1990

法國 04/11/1950 03/05/1974 03/05/1974

喬治亞 27/04/1999 20/05/1999 20/05/1999

德國 04/11/1950 05/12/1952 03/09/1953

希臘 28/11/1950 28/11/1974 28/11/1974

匈牙利 06/11/1990 05/11/1992 05/11/1992

冰島 04/11/1950 29/06/1953 03/09/1953

愛爾蘭 04/11/1950 25/02/1953 03/09/1953

義大利 04/11/1950 26/10/1955 26/10/1955

拉脫維亞 10/02/1995 27/06/1997 27/06/1997

列支敦斯登 23/11/1978 08/09/1982 08/09/1982
可以在公約秘書處網站（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上找
到《公約議定書》的簽署和批准清單。

簽署 批准 生效

立陶宛 14/05/1993 20/06/1995 20/06/1995

盧森堡 04/11/1950 03/09/1953 03/09/1953

馬爾他 12/12/1966 23/01/1967 23/01/1967

摩爾多瓦 13/07/1995 12/09/1997 12/09/1997

摩納哥 05/10/2004 30/11/2005 30/11/2005

蒙特內哥羅 03/04/2003 03/03/2004 06/06/2006

荷蘭 04/11/1950 31/08/1954 31/08/1954

北馬其頓 09/11/1995 10/04/1997 10/04/1997

挪威 04/11/1950 15/01/1952 03/09/1953

波蘭 26/11/1991 19/01/1993 19/01/1993

葡萄牙 22/09/1976 09/11/1978 09/11/1978

羅馬尼亞 07/10/1993 20/06/1994 20/06/1994

俄羅斯聯邦 28/02/1996 05/05/1998 05/05/1998

聖馬利諾 16/11/1988 22/03/1989 22/03/1989

塞爾維亞 03/04/2003 03/03/2004 03/03/2004

斯洛伐克 21/02/1991 18/03/1992 01/01/1993

斯洛維尼亞 14/05/1993 28/06/1994 28/06/1994

西班牙 24/11/1977 04/10/1979 04/10/1979

瑞典 28/11/1950 04/02/1952 03/09/1953

瑞士 21/12/1972 28/11/1974 28/11/1974

土耳其 04/11/1950 18/05/1954 18/05/1954

烏克蘭 09/11/1995 11/09/1997 11/09/1997

英國 04/11/1950 08/03/1951 03/09/1953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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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原件



ZHO

www.echr.coe.int

歐洲理事會是歐洲內領先的人權機構, 由 47 
個成員國組成, 其中包括歐盟的所有成員。歐
洲理事會的所有成員國都簽署了旨在保護人
權、民主和法治的《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
權法院監督《公約》在成員國中的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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